提起执行异议须知
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或案外人因对执行行为或执行标的有异议，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，须提交一下材料：
1、 异议申请书（异议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；是自然人的，须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签名）。份数为异议人数+原申请人执行人数+原被申请人数+1份。
2、 异议人是个人的，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异议人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供其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一份。
3、 异议方如需委托代理人，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一份（异议方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须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，员工需提供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委托律师的，提供律师所函；委托公民的，应当提供该公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且双方须在法官面前签名才有效；公证委托的，提供公证书原件；委托公民的须符合法律规定可委托的情形和范围）。
4、 原执行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人口信息资料，含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住址等（注：为中国国籍自然人的，须提供公安部门编制的身份资料信息；若为非中国国籍自然人的，须提供护照资料信息）。
5、 原执行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组织机构代码（注：为中国国籍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须提供质检部门编制的组织机构代码；为外国国籍但经批准允许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的，须提供质检部门统一编制的特殊机构代码）。
6、 原执行裁定书复印件，份数为异议人数+原申请执行人数+原被申请人数+1份。

7、 以上5-7项资料可于原执行案件经办法官处复印，第6项材料亦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：商事登记信息查询方法：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：gsxt.saic.gov.cn选择企业登记机关所在地区后输入名称查询；查询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网址：credit.gz.gov.cn广州信用网或者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查询系统：www.nacao.org.cn（先按“注册”/“登陆”，再按“信息查核”）。如该网无记录，则需到组织机构代码中心查询，中心的具体地址为：广州市越秀北路311号小北御景广场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。
8、 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，份数为异议人数+原申请执行人数+原被申请人数+1份。

10、异议人地址确认书。

11、其他。
